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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天津市赛达伟业有限公司

受托人：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签订日期：2018年6月7日



委托估价方：天津市赛达伟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委托人）
住所地（送达地址）：天津市西青经济技术开发区赛达新兴产业园E1座3层
联系人：马金恒
联系电话：18622940569




受托估价方：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托人）
住所地（送达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001室
联系人：门麒
联系电话：1581068378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城镇土地估价规程》及《房地产估价规范》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委托人委托受托人进行房地产估价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1条 评估项目概况
1.1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天津市赛达伟业有限公司名下所属的位于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区的赛达园、汇亚园、国际城、王稳庄等约70个工业厂房房地产。

1.2 服务内容：房地产抵押价值评估报告、现金流预测分析报告、项目尽职调查报告。

第2条 评估费用
3.1 取费依据
参照国家计委、国家土地管理局计价格［1994］2017号《关于土地价格评估收费的通知》和《国家计委、建设部关于房地产价格评估收费的通知》（计价格[1995]971号）；
3.2 费用总额
根据本次评估项目工作内容，评估费用共计人民币（大写叁拾伍万元整）。（小写￥350000元）
其中：
	内容
	报价
	备注

	抵押价值评估报告
	10万
	

	现金流预测分析报告
	20万
	

	项目尽职调查报告
	5万
	

	汇总
	35万
	





第3条 付款方式和期限
[bookmark: OLE_LINK1]自本合同签订之日3天内，委托人应预付给受托人评估费用人民币壹拾柒万伍仟元整（小写175000元），余款人民币壹拾柒万伍仟元整（小写175000元）应在受托人将估价报告书交付给委托人后的3天内一次性付清。








受托人（盖章）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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